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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细则

（2025年10月修订）

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切实做好投资

者关系管理工作，本着忠实、诚信、勤勉的原则，特制定本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

细则。

一、成立专门机构

1、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公司董事会秘书为公司投资

者关系管理事务的主要负责人。

2、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职责

(1)协助公司做好公司各类法定信息及其它信息的披露。

(2)投资者、媒体的接待工作。

(3)对投资者各类咨询进行答复，并进行登记。

(4)定期对投资者的各类咨询进行分析、整理后，以汇报或书面报告形式报公

司董事长、董事、其他高管人员，便于公司决策层及时掌握相关动态。

3、岗位培训

要求从事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全体成员积极参加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

易所举办的专业培训和定期进行公司内部学习、培训，使其能够全面掌握公司投

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及程序，全面掌握公司各种信息，掌握公司发展战略及发展

前景。

二、信息披露制度、规则、程序

1、信息披露遵守的法律、法规：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及其他相关的规章制度。

2、信息披露原则：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。

3、信息披露内容：定期报告、临时性公告及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

要求披露的其他应披露信息。

4、信息披露媒介：至少一家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



2

所网站。

5、信息披露程序：

(1)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将公司其他各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汇总，编制披露信

息文本，财务部对财务数据进行审核。

(2)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对披露信息文本进行审核修改后，签字确认。

(3)须提交董事会讨论通过的披露信息必须经董事会形成决议后披露。

(4)非法定信息披露：公司宣传性信息披露内容完全以法定信息披露内容、数

据为准，且时间为其后。数据为准，且时间为其后。

三、信息网络平台

建立公司内部信息网络披露平台，公司所有法定信息披露的内容都将及时、

准确、完整地刊登在该网络平台中。

四、电子邮件信箱

建立投资者咨询专用邮件信箱，通过该邮件信箱与投资者建立畅通、便捷的

双向沟通，及时对投资者的各种咨询进行答复。

五、内部刊物

创办企业内部刊物，将公司的战略、方针、经营状况、企业文化等在内部刊

物上有比较全面的反映。

六、投资者接待制度

1、接待工作内容：

(1)接待投资者来访。

(2)设立咨询专线电话，安排专人接听。

(3)对投资者以电子邮件方式的咨询进行答复。

(4)接待参加公司股东大会的投资者。

2、接待制度

(1)接待投资者的工作由董事会办公室指定成员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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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接待时间为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。

(3)接待工作建立完整的接待记录，包括时间、咨询者的简介、咨询的问题等。

3、咨询回复

(1)接待人员对投资者的咨询应该给予尽量详细的答复，答复内容以法定信息

披露内容为准则。

(2)如有当时无法答复的问题，应保留投资者的联系方式，并尽快给予答复。

七、新闻媒体接待

1、公司欢迎各媒体对公司的经营、管理进行监督。

2、如有媒体对公司的采访必须经董事长同意后，由董事会办公室统一安排。

媒体公开宣传及公司有关披露信息的内容须预先经董事会秘书审阅，报董事长审

批，由承接媒体采访部门做好记录，并交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存档。

3、代表公司接受媒体采访的人员，应积极配合媒体，并确保提供的公司信息

以法定人信息披露内容为准则，保证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充分、有效、公

正。

4、公司对媒体参加公司的活动或股东大会，进行预约登记管理，报道文章内

容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审核，并不得先于法定信息披露刊登。

以上工作细则的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。

本工作细则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

